2024年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按照“谁申请资金、谁设定目标”的原则，对我区2024年所有纳入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（3.0）项目库的项目都设定绩效目标，并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对未按要求上报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与申请资金量不匹配的，不安排当年预算。2024年，对纳入项目库的397个项目完成了绩效目标的申报。对2024年度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（3.0）中需要绩效监控的3021个项目，涉及资金14.56亿元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预算资金执行情况，定期进行跟踪监控，对预算执行进度较慢或发生偏离的项目，及时予以了纠正。按照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原则。我局督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对2023年部门预算安排的201个财政专项清单项目全部开展了绩效自评。同时通过向支出股室及项目实施部门征求意见，在2023年度实施的项目中，选取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覆盖面广、影响力大、社会关注度高、实施期长的项目，同时在一级预算部门中推荐部门，开展2023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评价工作，最终选取重点项目13个和预算单位27个，共涉及资金7.87亿元。评价结果为2024年度部门预算提供了重要依据。   
